
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

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3,8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3,800,000.00

序

号

采购品目

名称

标的

名称

数量

(计量

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

行业

是否

涉及

核心

产品

是否

涉及

采购

进口

产品

是否

涉及

强制

采购

节能

产品

是

否

涉

及

优

先

采

购

节

能

产

品

是

否

涉

及

优

先

采

购

环

境

标

志

产

品

1 C13020000

市政公用

设施管理

服务

城市

桥梁

社会

化管

护项

目

1.00

（项）

3,800,000.00 其他

未列

明行

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 1：是

报价要求
采购包 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

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城市桥梁社会化

管护项目

1.00（项） 3,800,000.00 总价 无

★注：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

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

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

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

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

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

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

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

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城市桥梁社会化管护项目

序

号

符

号

标

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技术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对都江堰市 108座城市桥梁开展社会化管护，管护

内容包括日常巡查、保养小修、桥梁健康监测系统维护，

以及桥梁定期检测等。

★二、服务内容及范围

1、结构定期检测：在三年服务期内，对都江堰城区



范围内的 108座城市桥梁进行一次结构定期检测工作。

2、常规定期检测：在三年服务期内，对都江堰城区

范围内的 108座城市桥梁进行两次常规定期检测工作。

3、日常常规巡检：在三年服务期内，对都江堰城区

范围内的 108座城市桥梁进行日常巡查（365）天工作。

4、桥梁保养小修：在三年服务期内，单座桥梁单次

维修费用在 4 万元以内的维修、维护，成都市道桥处要

求的小于 4万元的临时任务（如：桥铭牌、桥墩编号、

桥梁养护公示牌及限载牌和桥梁应急打围等）。

5、建立档案资料：以每座在管桥梁为单位建立技术

档案资料。

6、桥梁监测系统维护。

7、防汛、突发应急事件处置工作。

序

号

跨域

河流

（道

路）

桥梁

名称

所在

道路

名称

桥长

（米）

桥宽

（米）

桥梁面积

（平方

米）

1 螃蟹

河

螃蟹

河桥

都汶

高速

出口

赵公

路上

18 31 558

2 沙沟

河

赵公

桥

青城

路

30 30 900

3 铁军

路桥

铁军

路

49 44 2156

4 黑石

河

西城

水厂

人行

桥

青城

桥绿

化节

点内

40 4.3 172

5 青城

5号
桥

玉堂

西区

水厂

39.5 7 276.5

6 玉堂

小学

桥

玉堂

餐饮

一条

街

34 23.9 812.6

7 滨江

安置

小区

桥

中信

滨江

安置

小区

61.5 15 922.5

8 玉堂

中学

桥

玉堂

博爱

中学

40 11.1 444



前

9 金马

河

外江

大桥

二环

路

622 32.5 20215

10 内江 南桥 南街 53.35 13.5 720.225
11 江安

河

走江

桥

仰天

窝

50.8 29.3 1488.44

12 伏安

桥

三江

路

30.3 18 545.4

13 江安

桥

江安

路

20.2 25.25 510.05

14 观江

桥

观江

路

24.9 24.04 598.596

15 青安

桥

青城

路

23.8 41.45 986.51

16 翔安

桥

康兮

路

29 32.1 930.9

17 金安

桥

二环

路

33.5 32.4 1085.4

18 中医

院门

前跨

江安

河桥

中医

院门

前

42 24 1008

19 江安

河

7#桥

安达

路

（快

铁站

旁）

31 51.6 1599.6

20 走马

河

三马

桥

三江

路

49.1 18 883.8

21 走马

河水

街步

行桥

水街

中段

40 6 240

22 四龙

桥

江安

路—

—新

马路

39 25.25 984.75

23 观凤

桥

（熊

猫

桥）

江安

东三

街至

走马

河

43.2 21.08 910.656

24 龙马 青城 39.3 40.5 1591.65



桥 路走

马河

上

25 安马

桥

凉水

井路

走马

河上

（幸

福电

站）

150.6 27.2 4096.32

26 彩马

桥

二环

路走

马河

上

45 32.5 1462.5

27 走马

河兰

卡威

大桥

滨江

丽景

旁

50 24 1200

28 走马

河 7
号桥

安达

路羊

子口

电站

104.6 51.9 5428.74

29 柏木

河

柏木

河 4
号桥

走马

河东

路下

段五

斗口

闸

22 116 2552

30 安居

桥

青城

半岛

侧

17.5 15 262.5

31 银丰

桥

银丰

路民

主市

场

24 29 696

32 御景

桥

翔凤

路下

段

13 80 1040

33 张江

桥

石牛

路

18 15 270

34 民主

桥

民主

小区

内

(小

13 6.8 88.4



区连

接

桥)
35 通景

桥

民主

小区

安达

路内

侧

(小
区连

接

桥)

12.3 6.8 83.64

36 永柏

桥

安达

路轻

轨下

13 45 585

37 柏条

河

蒲柏

桥

仰天

窝

51.4 29.52 1517.328

38 玉柏

桥

三江

路柏

条河

34.16 18 614.88

39 太柏

桥

幸福

大道

电信

大楼

对面

35.2 49.6 1745.92

40 观柏

桥

观景

路李

二姐

菜馆

边

36.6 40.3 1474.98

41 中柏

桥

中山

北路

40 24 960

42 文柏

桥

文荟

路柏

条河

上

32.1 30.1 966.21

43 惠柏

桥

二环

路天

源佐

岸

35.9 28.1 1008.79

44 永安

大道

桥

永安

大道

30 62 1860

45 蒲阳 蒲玉 都江 35 159.26 5574.1



河 桥 堰大

道

46 玉带

桥

玉带

桥街

口

43.7 9.5 415.15

47 金蒲

桥

蒲阳

河南

路上

段

35.35 13 459.55

48 观蒲

桥

观景

路建

设局

旁

101 40 4040

49 文蒲

桥 1
号

内二

环蒲

阳河

（三

江会

所

旁）

62 32.16 1993.92

50 文蒲

桥 2
号

内二

环蒲

阳河

42.95 40.2 1726.59

51 上蒲

桥

二环

路壹

街区

63 28.1 1770.3

52 红桥

（人

行

桥）

玉垒

路

43.6 5.5 239.8

53 蒲阳

3号
桥

蒲阳

干

道—

玉兰

东路

50 32 1600

54 蒲阳

4号
桥

玉兰

东路

景观

湖

43 18.9 812.7

55 蒲阳

5号
桥

田林

路

48 32.8 1574.4

56 玉兰

路 1
玉兰

路

48 16.64 798.72



号桥

57 玉兰

路 2
号桥

玉兰

西路

50 17.8 890

58 景观

6号
桥

上善

西路

60 18.8 1128

59 拜水

西路

1桥
（景

观 2
号

桥）

拜水

西

路—

青纸

路

16 15.7 251.2

60 拜水

西路

2桥
（人

行

桥）

拜水

西

路—

勤俭

路桥

200 5.7 1140

61 拜水

西路

3桥
（长

宁

桥）

杜鹃

街—

拜水

西路

15 15.7 235.5

62 拜水

西路

4桥
（人

行

桥）

玉垒

路

35 3.6 126

63 拜水

西路

5桥
（金

山

桥）

拜水

西

路—

上善

西路

51 18.8 958.8

64 拜水

西路

6桥
（人

行

桥）

景观

湖

80 5.4 432



65 杨柳

河

三泊

洞桥

商业

街入

口

6 24.5 147

66 柳泊

桥

百货

公司

7 6 42

67 将军

桥

幸福

路

5.7 41 233.7

68 柳城

桥

杨柳

河街

人行

桥

6 4 24

69 观音

桥

杨柳

河街

6 7 42

70 广安

桥

杨柳

河街

人行

桥

6 4.1 24.6

71 大官

桥

杨柳

河街

6 8 48

72 朝天

桥

建设

路

15 50 750

73 兴文

桥

外北

街

6 14.5 87

74 栏马

桥

四川

农业

大学

北门

旁

6 10 60

75 平义

桥

平义

社区

处

8 8 64

76 观北

桥

外北

街观

景路

口

12 30.5 366

77 银杏

桥

银杏

路

8.4 18 151.2

78 清池

桥

清池

路

9 13.7 123.3

79 文杨

桥

文荟

路

12 32 384

80 蒲杨

桥

蒲阳

干道

13.8 41 565.8

81 福禄 蒲阳 11.7 41 479.7



桥 干道

82 观柳

桥

柳岸

路—

—观

景路

9.4 15.8 148.52

83 灵岩

沟

观景

路灵

岩沟

桥

观景

路都

江之

春门

前

17.2 23.95 411.94

84 彩虹

大道

亚细

亚立

交

二环

路成

灌高

速入

口

315 21 6615

85 灵岩

山隧

道口

灵岩

山隧

道立

交

灵岩

山隧

道口

112 5.5 616

86 螃蟹

河

螃蟹

河一

号桥

玉堂

镇蓝

光至

经都

道路

上

35 28.9 1011.500

87 螃蟹

河二

号桥

玉堂

镇蓝

光西

道路

38.3 8 306.400

88 螃蟹

河三

号桥

青城

半岛

旁

17.2 22.9 393.880

89 灵岩

沟

芳灵

桥

成都

市第

三幼

儿园

旁

8 16.4 131.200

90 彩灵

桥

彩虹

大道

12.1 27.9 337.590

91 体育

公园

一号

桥

体育

公园

内

18.7 7.2 134.640

92 体育 体育 13.3 1.8 23.940



公园

二号

桥

公园

内

93 体育

公园

三号

桥

体育

公园

内

13.8 3.9 53.820

94 紫房

沟

文中

桥

文荟

路

9.5 34.7 329.650

95 北文

桥

文汇

路与

外北

街交

汇处

6 1.9 11.400

96 雅中

桥

雅泉

路

5.1 31.5 160.650

97 芳中

桥

芳菲

路

6.2 84.2 522.040

98 北中

桥

外北

街

9.1 25.2 229.320

99 通中

桥

通站

路

8.5 64.7 549.950

100 杨柳

河

无名

桥 1
号

平武

巷农

业大

学门

口

4.5 7.8 35.100

101 左支

渠

文左

桥

文荟

路与

学府

路交

汇处

7.2 35.2 253.440

102 黑石

河

新福

桥

锦西

路

117
号

11.9 2.7 32.130

103 右支

渠

治水

桥

都江

堰大

道

100
号下

游

50
米

4.8 4.4 21.120



104 十龙

桥

都江

堰大

道

100
号下

游

100
米

4.4 4.1 18.040

105 金马

河

2号
拦水

闸交

通桥

玉沿

路

339.85 31.5 10705.275

106 金马

河

鲤鱼

沱大

桥

康复

路

578 27.3 15779.400

107 沙黑

河

沙黑

河桥

鑫玉

大道

42 38.7 1625.400

108 迎宾

大道

成灌

高速

都江

堰出

口人

行天

桥

迎宾

大道

70.2 3.4 238.680

合计 138908.84
三、服务要求

1、结构定期检查

按照《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99-2017）的

有关要求，对 108 座受检桥梁进行一次结构定期检测评

估，掌握桥梁的基本状况。检测内容包括：（1）记录桥

梁当前状况，补充缺失的桥梁资料；（2）了解车辆和交

通量的改变给设施运行带来的影响；（3）跟踪结构和材

料的使用性能变化；（4）对桥梁状态评估提供相关信息；

（5）给养护、设计与建设等部门提供反馈信息；（6）
对桥梁的结构性能（包括抗震性能）和承载能力作出评

估，对每座桥梁进行承载力验算，提出限载标准。必要

时通过材料取样试验确认材料特性、退化的程度和退化

的性质，分析退化原因，以及对结构耐久性的影响。（7）
根据桥梁设计荷载等级和桥梁检测状况对桥梁承载能力

进行判定，除人行天桥以外的所有桥梁须通过验算明确

桥梁限载建议值。（8）对单墩结构桥验算抗倾覆系数等

参数进行计算。（9）其他要求等。

2、常规定期检查

按照《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99-2017）的



有关要求，对 108 座受检桥梁进行两次常规定期检测评

估，掌握桥梁的基本状况。检测内容包括：（10）对照

城市桥梁资料卡（附录 B）现场校核城市桥梁的基本数

据。（11）实地判断损坏原因，估计维修范围和方案。

（12）对难以判断其损坏程度和原因的构件，提出作特

殊检测的建议。（13）对损坏严重、危及安全的城市桥

梁，提出限载以及暂时限制交通的建议。（14）其他要

求等。

3、日常常规巡查

巡查桥梁有无异常变化，巡检内容：（15）桥面系

及附属结构物的明显缺损；（16）上部结构的异常变化；

（17）其它较明显的损坏及不正常现象。巡检要求：（18）
根据桥梁的巡检工作量，配置足够的专职巡检人员，设

立巡检小组，指派巡检组长一名；所有巡检人员必须进

行上岗前的技术、安全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19）
及时报告巡检工作情况，做好巡检记录。（20）每周提

交巡检周报告，月末提交月综合巡检报告。（21）巡检

发现有安全隐患等紧急情况时，应立即上报，同时配合

进行处置。（22）所有 108座桥梁实行每日一巡。

4、桥梁保养小修

（23）单座桥梁单次维修费用在 4万元以内的维修、

维护，成都市道桥处要求的小于 4万元的临时任务（如：

桥铭牌、桥墩编号、桥梁养护公示牌及限载牌和桥梁应

急打围等）

5、建立档案资料

（24）城市桥梁养护档案应以每座桥梁为单位建档。

（25）养护档案应包括：技术资料，施工竣工资料，养

护文件，巡查、检测、测试资料，地下构筑物、桥上架

设管线等技术文件及相关资料。

6、桥梁监测系统维护

（26）监测系统维护清单

序

号

系统组

成

基本情况 监测设

备数量

备

注

1 外江大

桥健康

监测现

场感知

硬件系

统

现场视频监控、温湿

度、水位、结构应变、

倾角、动挠度、振动

加速度等关键传感器

共计 22个，以及若干

采集设备、传输设备、

防护与辅助设备，由

以上设备构成桥梁自

动化监测设备 22套

22套



2 南桥健

康监测

现场感

知硬件

系统

现场视频监控、温湿

度、风速风向、水位、

倾角、振动加速度等

关键传感器共计 11
个，以及若干采集设

备、传输设备、防护

与辅助设备，由以上

设备构成桥梁自动化

监测设备 11套

11套

3 亚细亚

立交健

康监测

现场感

知硬件

系统

现场视频监控、倾角、

位移等关键传感器共

计 7个，以及若干采

集设备、传输设备、

防护与辅助设备，由

以上设备构成桥梁自

动化监测设备 7套

7套

（27）
硬件、软件日常巡检与维护：为保障某桥梁已安装

的专业桥梁健康监测系统长期稳定、可靠运行，全面发

挥系统监测、预警及数据支撑作用，配备专业人员对现

有系统开展全方位、常态化维护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①硬件系统日常检查

定期对系统硬件进行全面检查与维护，借助必要的

辅助工具，每月定期对桥梁监测系统现场监测设施开展

全面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分析诊断原因，

并制定针对性处置措施。现场检查核心内容包括：监测

系统元器件、仪器设备等设施的变形、缺损、稳固性及

运行工况等状态；同时实时掌握现场电力运行情况，若

出现电力中断，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及时进行排查

处理，直至系统恢复正常运行。定期对现场机柜进行除

尘维护，清理机柜内部灰尘及杂物，检查机柜密封、散

热、接地情况，防止因灰尘堆积、散热不良、接地异常

导致设备故障；定期检查监测传感器的安装牢固性、接

线规范性，排查传感器信号传输线路是否存在破损、老

化、松动等问题，及时进行修复或更换。

②软件系统日常检查

采用远程检查方式开展日常巡检，通过登录监测平

台对监测系统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查，实时分析系统运

行参数、数据传输情况，初步判别异常原因及故障类型。

若远程检查无法排查出系统存在的问题，则立即启动现

场巡查方式进一步诊断，确保系统快速恢复正常运行。

同时，安排专业工程师定期监测软件运行状态，及时识

别并纠正程序错误，整改、优化程序性能缺陷，提升软



件运行效率；当发现程序卡死、时间不同步、数据延迟、

数据缺失、报警异常等软件功能故障时，立即进行故障

确认，开展必要的修复工作，避免故障扩大影响系统正

常运行。此外，定期对监测平台进行巡检，检查平台界

面显示、数据统计、报表生成、预警提示等功能是否正

常，及时处理平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异常问题。

（28）系统网络维护：配备专业网络人员负责现有

系统网络的日常维护工作。重点保障野外复杂环境下监

测数据的实时、稳定、安全传输，定期检查软件数据传

输协议、优化传输链路，确保采集设备与监测平台互联

互通，保障监测数据不丢失、不篡改；同步掌握现场网

络状态，若出现网络中断，及时分析故障原因并开展处

理工作，直至系统恢复正常。

系统数据维护：配备专业数据库管理人员开展系统

数据全流程维护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1）系统安全加固，对现有系统进行全面安全加固，

及时对操作系统、Web 服务器、中间件、数据库及其他

应用程序进行升级或安装补丁，确保升级后系统运行安

全、稳定、可靠。

（2） 数据备份管理，对系统重要数据进行定期备

份，包括程序文档、数据库数据等（数据不落地的可无

需备份数据库数据）；定期检查备份程序运行状态，防

止因磁盘空间不足、程序运行失败等问题导致备份程序

无法正常工作。

（3） 数据全流程保障，实现海量监测数据的高效

存储、可靠管理、安全备份与快速调用，确保桥梁结构

安全评估、预警分析及健康档案的完整可用。

7、防汛、突发应急事件处置

（29）编制防汛、突发应急事件处置预案，每年进

行一次应急演练。（30）配备充足的应急抢险人员、应

急物资和抢险车辆，加大汛期日常巡查频率。（31）加

强日常气象信息收集，接到“暴雨预警”天气预报信息，

立即上传下达，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确保市

民安全出行。

8、其他要求

（32）根据《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99-2017）
4.3 定期检测的内容、范围及要求对每座受检桥梁进行

结构定期检测。完成规范中结构定期检测的所有范围、

项目、内容、要求及评估。对每座桥梁的每一个部位、

每一个构件必须进行近距离、全面的检查量测，不得遗

漏。（33）为保障桥梁在检测中和检测后的安全，保证

检测质量，检测大纲或检测方案中，应针对每座桥提出

明确具体的检测方法、控制要求及依据。检测方法、手

段、技术要求、使用的仪器设备必须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和规范要求。桥梁检测方案应经采购人审核批准后，方

可实施。（34）填写城市桥梁资料卡（附录 B），对竣

工资料不全或缺竣工资料的桥梁，通过现场调查完成城

市桥梁资料卡；并按要求现场校对城市桥梁的基本数据，

并做好核对记录。拍摄桥梁的全景（不作航拍，但应含

平面、立面）及相关照片。按规范附表 F 填写状态评定

表、结构缺陷记录表、特殊构件信息表和照片记录表。

（35）用油漆或铭牌对墩、台进行编号。对竣工资料编

号标识不明确的应重新编，并绘图记录，现场编号应宜

于观察，便于长久保持。（36）在检测中发现的桥梁病

害应做出书面记录，绘制展示图或绘制在相关图纸上。

重要病害应在现场做出记号、标识（观测标）以便以后

观测。记号、标识寿命可靠。（37）对河床断面、基础

冲刷情况进行检测，并与最近一次检测成果对比、分析。

（38）对所有检测的桥梁，通过现场调查完成桥梁的平

面图和立面图。（39）对存在病害的构件必要时通过材

料取样试验确认材料特性、退化的程度和退化的性质，

分析退化原因，以及对结构耐久性的影响。（40）计算

桥梁的 BCI 值，划分完好状态等级。根据城市桥梁不同

的技术状况，相应建议：（41）提出下次检测时间的建

议；（42）对可能影响结构正常工作的构件，评价并预

测其在下一次检查之前的退化情况；（43）通过综合检

测评定，确定具有潜在退化可能的桥梁构件，提出相应

的养护措施；（44）对难以判断其损坏程度和原因的构

件，提出特殊检损测的建议；（45）对损坏严重、危及

安全的城市桥梁，提出作限载以至暂时限制交通的建议。

注：以上标准、规范如有更新则以最新版本为准。

★四、考核标准

一、考核依据

（一）《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99－2017
（二）《城市桥梁设计准则》CJJ11－2011（2019

年版）

（三）《成都市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管理考核办法》、

《成都市城市道路桥梁养护管理考核通报》

（四）《都江堰市创建文明城市管理考核办法》

（五）投标文件及管护合同

（六）《都江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道路桥梁维修整

治技术导则》

(七)《成都市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规程》

（八）《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成都市建

委有关文件、成都市城管委有关文件等

二、考核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受都江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从



事桥梁市政设施养护作业单位的日常作业情况的检查、

考核工作。

三、考核项目及内容

考核项目包括社会责任、桥梁完好率、内业资料考

核三大块，总分各 100分。社会责任、桥梁完好率、内

业资料考核占养护水平分值比例分别为 30%、50%、20%。
即：养护水平得分=社会责任得分*30%+现场完好率得分

*50%+内业资料得分*20%
（一）社会责任：该项考核为日常性考核，满分为 100
分，实行倒扣分制，扣完为止。

社会责任考核标准

序

号

考核项

目

考核内容 分

值

1 安全责

任

在养护维修过程中，施工

现场安全措施有保障，安

全措施配套完善、规范，

无相关责任事故；无桥梁

安全责任事故，无投诉，

未造成不良影响。

未 达 到

本 条 要

求者，每

次 扣 20
分

2 文明施

工

现场警示标识明显、施工

人员着装规范，施工机械

器具标识清晰，打围标

准、无脏烂，现场打围规

范。（日常监督，包括社

会各界反应）

未达到本

条 要 求

者，每次

没 处 扣

10分

3 修复质

量

桥梁栏杆应完好整洁，无

破损、漏筋和牛皮癣；桥

面无明显开裂、破损、坑

凼和积水；伸缩缝功能完

好，无破损、松动和堵塞；

泄水孔、排水管应完好、

畅通；防撞墩砼表面无破

损，桥体无牛皮癣及污

秽、桥梁清洁；桥铭牌、

标志、标牌应完好、干净，

安装牢固、正确。（按照

《桥梁养护导则》）。

未达到本

条 要 求

者，每处

扣 15分

4 维修时

效性

对缺失、损坏设施在规定

时限内，是否按照维修时

限及时修复（遇天气原因

等特殊情况除外）。

未达到本

条 要 求

者，每处

扣 10分
5 巡查责

任

巡查人员与桥梁总量相

匹配; 巡查责任落实，时

间、路段明确; 巡查记录

未达到本

条 要 求

者，每项



完善、内容准确; 巡查人

员发现和处置问题及时；

巡查修复时限、修复质

量、修复数量记录详细，

对桥梁巡查处置到位。

扣 5分

6 汛期应

急

汛期防汛巡查遇大、暴雨

时巡查员应将基本状况

报知城管二科，并在危险

桥段、危险点位加强值守

或者设置明显警示标识，

采取措施防止意外发生

无事故。

未达到本

条 要 求

者，每次

扣 10分

7 桥梁巡

查

都江堰城区范围内的 105
座城市桥梁进行日常巡

查（365）天工作。

未达到本

条 要 求

者，每次

扣 5分
8 物资装

备储备

施工及应急抢险的物资、

机械准备到位，状况良好

未达到要

求者，每

次扣 5分
9 维修资

料及其

他资料

报送

每月底及时准确报送本

月管护总结（含计划执行

具体工作内容、完成情

况、投入情况），下月工

作计划（重点工作，计划

投入等）；环境整治、创

建活动及临时重大活动

资料及时准确报送。

未达到本

条 要 求

者，每次

扣 10分

10 工作态

度

按照投标文件配备人员、

设备，各种工作会议按照

要求准时参加；工作主动

性强，管护成效明显，自

觉服从城管二科的工作

安排、督查、检查考核；

高标准完成市政桥梁管

护、市政保证、应急抢险

等工作，执行力强，执行

坚决；

未达到每

条 要 求

者，每次

扣 10分

备注：1.在三年服务期内，对都江堰城区范围内的

108座城市桥梁进行一次结构定期检测工作。此项工

作按照管护单位年初工作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考核打

分，若在当月考核中未达到要求的，分值一次性扣

完，评定为不合格。

2. 在三年服务期内，对都江堰城区范围内的

108座城市桥梁进行两次常规定期检测工作。此项工



作按照管护单位年初工作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考核打

分，若在当月考核中未达到要求的，分值一次性扣

完，评定为不合格。

（二）桥梁完好率：该项考核为每月对抽考桥梁现场状

况进行考核，每座桥满分为 100分，实行倒扣分制，扣

完为止。

桥梁完好率考核标准

序号 项目

名称

标准范围及计量单

位

处理方

法及整

改期限

分值

1 结 构

裂缝

桥面、栏杆、主梁及墩

台裂缝宽度大于 10mm
且未处理，按裂缝长

*0.2(m)计量。单位：m。

裂 缝 胶

或 沥 青

灌缝（1
天 － 3
天）

每 处

扣 10
分

2 桥 面

破损

沉陷、破损等修补，按

0.5m2计量。单位：m2。
回 填 处

理（1天）

每 处

扣 10
分

3 伸 缩

缝 破

损

按 0.5m2计量。单位：

m2。
切 割 成

块 后 修

补（7天）

每 处

扣 15
分

4 支

座 脱

空

支座脱空，按个计

量。

支 座 胶

封闭，或

加 垫 钢

板（3天）

每 处

扣 15
分

5 护 栏

剥 离

缺损

护栏，表面剥离，

缺损，按 0.2m2计量。

涂 装 或

局 部 修

补（1天
－2天）

每 处

扣 10
分

6 结 构

物 破

损 、

露 筋

锈蚀

主梁及墩台破损面

积大于 0.2m2 且未处

理。单位：m2。

用 同 等

材 料 或

高 强 度

材 料 修

补（2天）

每 处

扣 20
分

7 人 行

道

网裂、塌陷、残缺等修

补，按 0.5m2计量。单

位：m2。

恢复（1
天）

每 处

扣 5
分

8 墩台 墩台编号，按个计量。 按 规 范

要 求 编

号（7天
包 含 所

有 未 标

示 的 桥

梁）

每 处

扣 5
分



9 桥 梁

清洁

桥体整洁、无牛皮癣及

污秽，按处计量

清洁（1
天）

每 处

扣 5
分

10 附 属

设施

桥梁养护牌、限速牌、

泄水孔、排水管等附

属，损坏或者脱落。

恢复（1
天）

每 处

扣 5
分

备注：以上内容为桥梁主要日常保养小修工作，其余

未列入的小修工作以具体情况考核

（三）内业资料考核：根据抽检桥梁现场检查结果，对

内业资料进行检查，核实巡检记录、维修记录等相关资

料。

内业资料考核标准

序

号

项目

名称

考核内容 分值

1 综合资

料

按照一桥一档的要求建立每条

桥的详细资料，包括巡检人员、

机械配置表、应急预案、日常

值班表、汛期值班表，日常工

作计划（周报、月报、季报）、

日常工作计划完成情况（周报、

月报、季报）、经费投入报表、

工作总结（月、季度、半年、

年）、桥梁检测资料等。月报

要在月底及时准确报送本月计

划执行情况、投入情况，下月

管护工作计划（管护桥梁、经

费投入等）。

每 缺

少 一

样 扣

10分

2 巡检记

录

巡检工作每日有详细记载，内

容准确，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

并有记录。处理完毕后，记录

处理结果，由相关负责人审核

签字。

未 达

本 要

求 每

次 扣

10分
3 维修记

录

建立施工日志，对于巡检发现

的问题，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整

改完毕，并准确做好维修记录，

确保维修工程量的真实性。

未 达

本 要

求 每

处 扣

15分
4 上报资

料

巡检桥梁发现一时难以解决的

问题后上报城管局相关报告、

请示、文件等。

未 达

本 要

求 每

处 扣

15分
5 其他资

料提供

环境整治、创建活动及临时重

大活动资料及时准确报送

未达到

本条要



求者，

每次扣

10分
6 内业资

料

对上报资料、报表、图片弄虚

作假的

每处扣

40分
四、考核程序

都江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二科将定期巡查管

护、防汛、安全等责任，每半年或者一年调整，成立由

专业人员、监督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街道(社
区)干部或者市民代表、新闻媒体组成的考核小组，每月

对各市政桥梁养护作业单位维护作业情况进行严格细致

考核，现场抽考 7座桥。考核检查过的桥梁，不再列入

考核范围。

桥梁完好率得分：95分（含 95分）以上为优秀;90
分（含 90分）以上为合格;90分以下为不合格。

社会责任得分：95 分（含 95 分）以上为优秀;90
分（含 90分）以上为合格;90分以下为不合格。

内业资料得分：95 分（含 95 分）以上为优秀;90
分（含 90分）以上为合格;90分以下为不合格。

养护水平得分：95分（含 95分）以上为优秀; 90～
95分（含 90分）为良好; 85～90分(含 85分)为合格; 85
分以下为不合格。

 考核结果

（一）若养护水平为合格及以上，但抽检的桥梁中

存在单座桥梁完好率不合格，则扣发管护单位桥梁管护

费用 2000元；若养护水平为合格及以上，但抽检的桥梁

中存在单座桥梁社会责任不合格的，则扣发管护单位桥

梁管护费用 1500元；若养护水平为合格及以上，但抽检

的桥梁中存在单座桥梁内业资料考核不合格的，则扣发

管护单位桥梁管护费用 1000元；若养护水平不合格，则

扣发管护单位桥梁管护费用 5000元。

（二）对于在检查前已被各类媒体负面报道和投诉

的桥梁，不参加考核，管护单位桥梁管护被都江堰市级

媒体负面报道的，每次扣发管护单位桥梁管护费用

10000 元；管护单位桥梁管护被成都市级及以上媒体负

面报道的，每次扣发管护单位桥梁管护费用 50000元。

在一个月内，管护单位桥梁管护被各类投诉 1次的扣发

桥梁管护费用 1000 元，投诉 2 次的扣发桥梁管护费用

3000元，投诉 3次的扣发桥梁管护费用 6000元，投诉 4
次及以上的扣发桥梁管护费用 10000元。

（三）管护单位桥梁管护情况受到各级领导批评，

扣发该管护单位相应管护费用，被市领导批评的扣发

50000 元、被局领导批评的扣发 30000 元、被分管领导

批评的扣发 10000元；城管二科日常发现道路管护存在



问题的每处扣发管护费用 500元；临时安排工作未完成

的每次扣发管护费用 2000元，结合现场实际在规定时间

内未进行整改的，扣发该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5000元。

（四）文明城市及城乡环境综合指数测评在远郊区

县排名低于第 4名的，扣发被检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10000
元；成都市行业每月考核在远郊区县第 3名以下的，扣

发被检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5000元。

（五）挖掘巡查监管不力的每处扣发管护单位管护

费用 2000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未及时报告的，恢复

质量未达到原有标准的扣除该道路当月管护费用。

（六）对于城市道路、节点、广场等临时挖掘点位，

管护企业应进行严格监督管理，若恢复质量未满足市政

道路（桥梁）建设标准的，由管护企业按原状恢复，所

涉及维护资金由管护企业自行承担，不计入管护费用。

（七）对于业主提出的属于合同日常维护范围内的

病害，管护单位应在业主规定时限内完成，未按时完成

的，扣除该座桥梁当月管护费用。扣除的管护费用经报

局党组讨论同意后，交由其他企业进行维修整治。

（八）管护单位应严格按要求参加甲方组织的各类

培训、工作会，如不按会议要求参加会议的，按以下程

序办理：未参加都江堰市级领导召集的会议，一次扣发

管护费用 10000 元；未参加局主要领导及相关市级部门

召集的会议，一次扣发管护费用 5000元；未参加局分管

领导召集的会议，一次扣发管护费用 3000元；未参加科

室负责人或其他科室召集的会议，一次扣发管护费用

1000元，代会、迟到、早退的扣发管护费用 300元。

（九）在合同期内，对于报送养护工程量、巡查记

录及影像资料弄虚作假的一经核实后，发现 1次，扣发

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2万元；2次扣发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5
万元；3次扣发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10万元；3次以上的，

经报局党组讨论同意后，无条件终止合同关系。

（十）在合同期内，报送资料超过规定时限的，一

次扣发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200元。成都市道桥监管平台

案件每月无故未完成目标任务的，一件扣发管护单位管

护费用 500元；上传平台被认定为不合格的，一件扣发

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200元；平台件被成都市通报批评的，

一次扣发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2000元。数字化平台案件被

通报的扣发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1000元，未完成目标任务

的一件扣发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500元。

（十一）管护单位管护范围内的各项设施，若因管

护单位巡查、维护不到位，履职不到位，导致发生的安

全事故，由管护单位作为责任主体，自行承担相应社会

责任及其产生的各项费用和赔偿。若管护单位拒绝承担，

则从管护费用中双倍扣除。



（十二）管护单位应严格按照《道路桥梁维修整治

技术导则》和《成都市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规程》执

行维修作业。对于材质不统一、维修不切割、切割不规

范、打围不规范及无故超时维修等问题，合同期内发现

1次，扣发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2000元；发现 2次的扣发

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4000元；发现 3次的扣发管护单位管

护费用 6000元，以此类推扣除管护单位的管护费用。

（十三）施工标准和工艺要高，车行道维护必须采

用机械化车具作业（铣刨机、压路机等），特殊地点需

上报同意后方可采用其它方式作业。严格按照标准进行

横向纵向超面积铣刨切割，杜绝使用冷补料进行摊铺，

部分道路维护必须使用 C30以上的混凝土。合同期内管

护单位未按标准要求进行维护作业的，发现 1次扣发管

护单位管护费用 5000元；发现 2次的扣发管护单位管护

费用 10000元；发现 3次的扣发管护单位管护费用 20000
元，以此类推扣发管护单位的管护费用。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 1：

序

号

符

号

标

识

服务要求名

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实施方案 1、投标人根据本项目提供对管养桥梁详细了解方案，

其主要内容包含：①桥梁概况；②桥梁现状描述；③

类似桥梁常见病害分析；④项目重难点分析及应对措

施。

2、投标人根据本项目提供检测方案，主要内容包含：

①检测项目；②计划安排；③检测方案；④检测方法。

3、投标人根据本项目提供日常巡查方案，主要内容包

含：①日常巡查项目；②计划安排；③巡查方案。

4、投标人根据本项目提供保养和日常维修方案，主要

内容至少包含：①保养和日常维修工作整体安排；②

保养和日常维修技术方案。

5、投标人根据本项目提供桥梁健康监测系统维护方

案，主要内容至少包含：①桥梁健康监测系统维护整

体安排；②桥梁健康监测系统软件维护方案；③桥梁

健康监测系统硬件维护方案。

6、投标人根据本项目提供防汛、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方

案，主要内容包含：①防汛、突发应急事件处置机制；

②应急预案；③应急小组配置。

7、投标人根据本项目提供人员配备，项目负责人具有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师职业资格证书（桥梁或桥梁

隧道工程专业）和中级及以上职称；技术负责人具有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师职业资格证书（桥梁或桥梁

隧道工程专业）和中级及以上职称；安全负责人具有

注册安全工程师、中级及以上职称、具有公路水运工

程试验检测师职业资格证书（桥梁或桥梁隧道工程专

业）。日常管养人员具有具有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

师职业资格证书（桥梁或桥梁隧道工程专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高处作业）；

其他技术人员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结构工程师、二级

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安全工程

师、网络工程师或网络规划设计师、数据库系统工程

师或系统分析师。

8、投标人根据本项目提供仪器设备，（1）全站仪、（2）
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3）钢筋扫描仪、（4）裂缝

宽度测试仪、（5）、裂缝测深仪、（6）桥检车，（7）
无人机，（8）工作车。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 1：

序

号

符

号

标

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380万元/年，签订合同后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2 ★ 服务地点 成都市都江堰市

3 ★ 验收、交付标

准和方法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以及本项目招

标文件要求的内容进行验收。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每半年支付一次，达到付款条件起 1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

每半年按考核结果支付，最终年度结算总价不得超过当年采购预

算金额。

2、每半年支付一次，达到付款条件起 1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

每半年按考核结果支付，最终年度结算总价不得超过当年采购预

算金额。

6 ★ 违约责任与解

决争议的方法

(1)双方必须遵守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合同的正

常履行。 (2)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

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

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

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合

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

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照下列方式解决：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

院起诉。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无


	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3.1.采购内容
	报价要求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3.2.技术要求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3.3.2.商务要求

	3.4.其他要求


